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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状况及管理对策

王举史崇欣 宋春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逐步建立，全国范围内人、财、物的流

动日益扩大，流动人口这个活跃而复杂的人

口群体，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在全国各

大中城市膨胀起来。其所带来的种种影响，触

及到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已成为城市规划、

管理的重要课题。北京作为首都，其特有的城

市性质和优越的物质、文化条件，对流动人口

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因而成为流动人口聚集

的热点城市之一。本文试对北京市流动入口

的基本状况和对城市的影响作一粗略的分

析，并根据这个群体的变动轨迹和相关因素，

对今后全市流动人口规模进行预测并提出管

理对策。

一、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现状与特征

这里所说的流动人口是指：在北京市行

政辖区范围内，从事各种社会、经济活动而不

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人口。它包括两个组成

部分，一是外地来京的暂住人口；二是流动过

京短暂逗留的外来人口(以下简称为流量)。

据统计，1978年北京市有流动人口21万

人，1985年为64万人，1988年达131万人，1992

年增长到150余万人。在这150余万人中，暂住

人口100余万人，流动过京及短暂逗留人口50

余万人。通过对100万暂住人口的调查分析，

可以看出，北京市流动人口总体规模居高不

下，在持续增长的同时其内部构成也发生了

很大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1．务工、经商、从事服务等经济活动的人

员是流动人口的主体。据统计，在暂住人口

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员数量不断上升，到

1"992年已达77万人，占暂住人口总数的77％。

与1988年相比增加了3万余人，所占比例上升

了4个百分点。其余是因私民间正常往来、来

京从事公务活动和观光旅游，共计23万人，占

23％。

2．男性与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大。据

统计，在暂住人口中，男性占77％，女性占

23％。在年龄构成上，14岁以下的占2．9％，15

岁至25岁的占41．3％，26岁至35岁的占

36．1％，36岁至59岁的占10．6％，60岁以上的

占9．1％。其中15岁至59岁的劳动适龄人口占

88％。可以看出，北京市流动人口，男性人口

比例大，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表明流动人口

的增长扩大了北京市的劳动力资源，增加了

劳动力的可供量。

3．来源地广泛，涉及到全国所有省、市、

自治区。数量较大的有三种地呕；一是周边地

区。如来自河北的约占31％。二是劳动力过剩

的贫困地区。如来自河南、安徽、四川等省的

约占32．5％。三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如来自

浙江省的约占7．2％。

4．滞留时间日趋延长，并有扎根趋势。据

统计，在暂住人口中，在京滞留时间在3个月

以内的占24％，3至6个月的占21％，半年至一

年的占31％，一年至三年的占16％，三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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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7％。流动人口在京滞留时间有不断延长

的趋势。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已在京住了几年

甚至十几年，实际上已成为无北京户口的常

住人口。有些人在京买房、盖房、置办家产，意

欲安家落户，长期扎根。有的流动人口聚居点

已开始出现了专门为他们服务的餐馆、诊所、

托儿所、集贸市场，形成了自成系统的多功能

小社区。

5．趋向群体来京，居住相对集中。近年

来，流动人口的亲朋好友结伙或携带妻儿老

小一同来京的日渐增多，且来自同一地区的

人员居住相对集中，并多从事同种经营活动，

陆续在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等近郊地区

出现了“浙江村”、“河南村”、“安徽村”、“新疆

村”等聚居点。如，丰台大红门地区聚居着上

万名来自浙江乐清、永嘉县从事服装加工、制

作、销售的暂住人口，成为名符其实的“浙江

村”。海淀东升二里庄地区聚居着千余名河南

人，全部从事拣拾破烂、收购废旧物资的活

动，其中携带妻儿老小的有70余户，父子、兄

弟、亲朋、邻里结伴来京的占90％以上。

6．城近郊区是暂住人口主要聚居地，分

布在远郊区县的人数近几年有所上升。在暂

住人口中，分布在城近郊八区的占82％，其

中，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个近郊区暂住

人口最为集中，其数量占全市的60％以上，十

年内增长了五倍。分布在远郊区县的占18％，

与1986年相比，上升了4个百分点。

7．建筑工地、单位内部、旅店、出租房屋

是暂住人口的主要落脚点。据统计，暂住人口

中，住在建筑工地的占28％，住在单位内部的

占26％，住在旅店、招待所、宾馆、饭店的占

16％，住在出租房的占16％，几项合计共占

86％。

二、流动人口对首都经济、社会的影响

人口大流动，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过渡、国民经济大发展时期必然出现的

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它的增减变化，受到社

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反过

·36·

来也给社会带来巨大影响。这一庞大人口群

体的产生，对促进首都经济建设、加快城市发

展、繁荣市场和方便群众生活、增强城乡交流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给本市的经济发展

带来巨大活力。

1．大批外地建筑施工队伍进京，直接支

援了首都城市建设。雨后春笋般地成立起来

的农民建筑施工队伍，以其劳动力价格低、能

吃苦、速度快的优势打入首都建筑市场，给北

京已呈萎缩的建筑业带来了生机，并越来越

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近几年来，外

地施工队伍始终占全市施工力量的40％左

右。由于这些人的辛勤劳动，使北京每年基建

开复工面积达2000万平方米，竣工面积1000

万平方米，从而保证了大批重点建设工程顺

利完成。

2．大批外地务工人员进京，缓解了一些

行业劳动力不足和构成不合理的矛盾。改革

开放以来，首都的经济建设发展很快，劳动力

需求不断增大，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人们

就业观念的变化，使得建筑、纺织、化工、环

卫、煤炭等行业和一些“脏、累、重”且待遇不

高的工种“招工难”，出现劳动力相对不足。外

地务工人员进京则扩大了劳务市场，充实了

劳动力资源。目前全市除建筑业外，其他厂矿

企业雇用的外地民工达22万人，上述行业的

劳动力短缺问题得到了解决。

3．繁荣了首都市场。数万名从事经销蔬

菜、瓜果、禽蛋、鱼肉等各种农副产品和饮食

制品的外来经商人员，每年给首都人民带来

了大量的菜、禽、肉、蛋，繁荣了市场，扩大了

商品可供量，为丰富首都人民的“菜篮子”起

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为北京市增加

了财政税收。

4．方便了群众日常生活服务及特殊家庭

服务的需要。由外地人经营的早点、服装剪

裁、修鞋、木器加工及小型修理等服务摊点，

遍布京城，对本市的服务行业起到了拾遗补

缺的作用，大大方便了群众生活。同时，还有



上万名保姆从事家庭服务。

5．促进了个体经济的发展。据有关部门

介绍，北京现有外来个体经商户1万余户，2万

余人；本市十余万个体从业人员经营摊点的

雇工中，约有70％以上是外地人员。

6．承担了北京相当部分农、牧、副、渔业

生产。本市郊区农民由于越来越多地进入乡

镇企业或外出经商，一批外地农民进京务农，

目前这类人约有2万余人。他们或受雇于乡村

集体，或向个人承包，从事大田、菜地、鱼塘、

鸡场、果园等农副生产，为保证国家种植业、

养植业任务的完成做出了贡献。

7．流动人口形成的巨大购买力，促进了

商品流通。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特别是来京

旅游、购物的消费型人口，形成了巨大的购买

力，已成为发展北京经济的优势。据统计，

1989年流动人口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占本

市全年商品零售总额的33％。它不仅扩大了

市场商品流通，同时也增加了北京市的财政

收入。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百万流动大

军涌入京城，对促进首都经济建设的发展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给首都的经济秩序、

城市管理、社会治安带来一系列问题，突出地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违法犯罪突出，给首都社会治安带来

很大危害。一是外来流动人口犯罪所占比例

逐年上升。迅猛增长的流动人口来自全国各

地，构成极为复杂，一些不法分子和流窜犯混

杂其中，大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据统计，

1990年抓获的流动人口犯罪分子占全市抓获

犯罪分子总数的22．5％，1991年上升到30％，

1992年又上升到37：6％。在一些流动人口集

中的地区和繁华场所抓获的违法犯罪分子

中，流动人口所占比例高达70一80％。二是流

动人口作大案、作恶性案件的明显增多。1991

年全市从流动人口中查获的进行爆炸、投毒、

抢劫、强奸、纵火、杀人、非法制贩枪支弹药、

伪造贩运假人民币、拐卖人口等严重犯罪分

子比1990年上升1倍多。有的犯罪分子为了少

量的钱财，便杀人抢劫，不择手段，不计后果，

破坏力极强。三是盗窃犯罪所占比重居高不

下。全市抓获的盗窃犯罪分子中，流动人口占

70％以上。在他们当中，有的专门盗窃建筑施

工和农业原材料，有的专门盗割电缆、光缆

线、破坏电力设备及农田水利设施。四是团伙

犯罪突出。在已抓获的流动人口犯罪分子中，

结伙作案的约占总数的60％以上。

2．违法经营活动大量存在，影响了首都

正常的经济秩序。突出地表现在：一是无照经

营、偷税漏税现象普遍存在。据丰台区的典型

调查，在务工经商人员中，既无北京执照又无

外地执照的约占总数的46％。这些人，偷税漏

税十分普遍。二是制作贩卖假冒伪劣商品，严

重损害消费者利益。流动人口中的经商人员，

有相当部分人，采取种种手段制作贩卖假冒

伪劣商品，坑害顾客，造成了许多严重恶果。

3．流动人口持续增长，加剧了城市基础

设施不足的矛盾。如北京火车站，按50年代设

计要求，日客流量最多为5万人，而目前已超

过原设计标准四至五倍。在地铁客运量中，流

动人口占70％左右，目前已超载40％，节、假

日则超载量在50％以上。据统计，若按每人日

出行2．5次计算，全市流动人口每日出行达

350万人次以上，给市内交通造成很大压力。

流动人口的增长，也加剧了水、电、煤等一些

短线资源的供求矛盾，还给环境卫生、计划生

育等带来不少的问题。

三、对全市流动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及

加强管理工作的几点设想

我们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近

十年来本市流动人口的增长轨迹，以1992年

的流动人口数量为基数，将流动人口划分为

探亲访友、治病生育等民间往来类；开会、外

调、进修等公务活动类；专程来京观光旅游

类；务工、经商、服务等经济活动类及流量人

口类五个部分，分别计算出近年各部分人口

的增长率，对今后一定时期流动人口的总量

·37·



作一大概预测。根据预测，1995年全市流动人

口将达180余万人，2000年将达到210万至220

万人。这也仅是自然预测，随着经济建设的加

速发展，这一预测很可能被突破。

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

统工程，必须按照服从予、服务于经济建设和

改革开放的原则，从整体上研究制定有关方

针和政策，利用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多种

手段进行调控和管理。我们有以下几点设想：

1．加强立法工作，补充、修改、完善对流

动人口管理的法规体系

一是对现在实施的各项管理法规进行清

理，结合近年来管理工作经验，综合各方面的

意见，对公安、工商、劳动等方面已不适应新

形势的规定条款进行修改和补充。在治安管

理方面，当务之急是要对《北京市暂住人口管

理规定》进行修改，完善《暂住证》的式样，扩

大发放范围，延长有效期限，简化登记、申领

手续，尤其要改变现行规定中对违反管理的

人员处罚无力的状况，严肃法律的权威性。在

工商、劳动管理方面，也应适应形势需要，放

宽有关办理务工证和工商执照的规定，对违

法从事经济活动的进行严格处罚。

二是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及时制订新的

法规，以解决无法可依的问题。如，利用税收

等经济杠杆，加强对务工经商人员的调控；对

私人出租房主征税；对私人出租房屋实行旅

店式管理，以解决藏污纳垢、违法犯罪突出的

问题，以及如何发动群众，推行社会化管理，

等等，都需要制订新的法规。在修改原有法规

及制订新的法规时，要注意把各项具体法规

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中去考虑，使之成龙配

套，互相衔接。同时，还应充分考虑法规的可

操作性，以确保落实。

2．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流动人口管理

机构

流动人口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

程，其管理涉及到若干政府职能部门，单靠哪

个部门都难以奏效，必须协调一致，综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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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针对以往管理中经常出现的政出多门、执

法不到位、形不成合力等问题，建议成立由市

政府牵头、由各职能部门参加的全市统一的

流动人口管理机构，对全市流动人口进行系

统研究，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制定具体

调控管理对策。同时监督协调各部门严格执

法，使各项管理形成合力。在这个机构下面再

设置一个实质性的办事部门，以便在实际的

经常性管理中，协调各职能部门的行动，协助

决策机构适时制定政策，通过法律的、经济

的、行政的手段，按照保护合法、取缔非法、打

击犯罪的方针，对流动人口落实综合治理。就

目前的情况看，这个实质性的办事机构设在

市公安局为好。

3．继续大力推行社会化管理

发动和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是在

新形势下搞好流动人口管理的必要措施。我

们认为推行社会化管理，应主要做好两件事：

一是要继续认真贯彻“谁用工、谁留宿、谁负

责”的原则，推行流动人口管理承包责任制。

二是要继续建立健全群众性管理组织，抓好

户籍员队伍建设，依靠他If]an强对流动人口

的日常管理。这里，首先还是要从立法的莆度

努力争取使管理组织、管理队伍取得应有的

合法地位，对其工作性质、任务、职权作出明

确规定。其次，要在经费、装备和办公条件等

方面给予必要保证，并做出具体规定，为他们

在流动人口管理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创造条

件。

4．实行收费管理，有偿服务

长期以来，对流动人口管理主要是采用

行政手段，缺乏经济手段，各部门的管理力量

和管理经费都严重不足，发动群众参与管理

也因经费问题受到限制。即使是建立起组织

和队伍，也因管理手段落后、装备不足而影响

到作用的发挥和向深层次、高水平方向的发

展。在今后流动人口管理中实行有偿服务已

势在必行。要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

则，借鉴广州、上海、天津、浙江等兄弟省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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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下生育机制探析
陈再华孙议政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经

济活动为中心，以经济杠杆和市场供求关系

的变化为主要调节手段，按照价值规律进行

生产和交换，通过市场使资源达到最佳的配

置。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体系的形成和

完善，人口控制工作会出现新的问题，其中有

可喜的一面，也有可忧的一面。首先，市场经

济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能够增强生育率

下降的物质基础，可以健全、完善社会保障机

制，普遍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人们的生育观

随之也会发生许多变化。其次，随着市场经济

的发展，养育孩子成人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

本大幅度上升，同时，孩子的效用大大降低，

而在劳务市场上，劳动力的质量举足轻重，这

些都会引导人们在生育抉择上向少生、优生、

优育的方向发展。当然，在市场经济形成的过

程中，在新体制还未完全形成以前，也会产生

一系列的问题，直接影响计划生育和人口控

制工作。首先，如何处理市场经济与计划生育

和人口控制的关系?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

中，计划生育的行政管理机构和干部队伍都

有可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其次，市场经济

的发展，加快了人口的流动和迁移的速度，庞

大的流动人口大军和人户分离，增大了计划

生育管理的空间，使得生育控制和管理难度

加大。还需注意到，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收入

增加、生活改善了，但是，如果仍沿袭传统的

生育观念，那么，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

的改善，只是给传统的婚育观念和道德规范

提供了物质基础。广东不少地区经济发展了，

计划生育率却未见提高就是很好的反面例

证。可见，研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育机

制，探析新的经济体制形成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问题，分析利弊，扬长避短，这对于我国的

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本文将着重探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下的生育机制，其中包括市场约束机制、经济

约束机制、社会保障机制、自我约束机制。

1．生育的市场约束机制

生育的市场约束机制是通过市场经济中

劳务市场上对不同质量劳动力需求上的差异

和工资上的差异实现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商品经济运

行过程中劳动力再生产的一般规律，他把劳

动力再生产作为商品经济运动的一个要素来

看待。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

做法，由公安等机关对流动人口征收必要的

管理费，从根本上解决管理经费严重不足的

问题，以确保经常性的管理落到实处。具体的

收费种类、范围、对象、标准及收费后的支出

使用，要尽快做出全市性的统一规定。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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